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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

災害防救標準作業程序

程序名稱:橋祭災害應變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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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0 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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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:

反L丘，

為確保本局橋架設施受損(或有受損之虞) ，致影響行車安全峙，依循本作業程序辦理

交通管制、交通疏導、搶修及修復等必要措施，使交通街擊減至最低。

2.0 範囝

適用於本局所屬橋梁。

3.0 定義

無

4.0 參考文件

4.1交通部金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重大災害處主里要點。

4.2 本局「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 J.

4.3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災害搶修處理要點。

4.4交通部全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工程處重大災害國己令處理要點。

5.0 說明

日本程序之作業流程，如為 1炙手呈 21010-1 及為流程 21010-2 。

5.2 狀況罐認及通報

5.2.1狀況確認 .

、、

工務段接獲本路橋梁受損致交通中斷，或過下列狀況致影響交通或行車安

全峙，該段應即派員前往現場查詮確認災情。

(1)颱風豪兩期間，工務段發現橋下河川水位急迷升高，逼近警戒水位峙。

(2) 因人為事故或風災、水災、地震等災害致橋祭重要結構部位受損，有危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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橋系安全之處峙。

(3) 橋梁巡查或檢測，發現橋架構材劣化或橋敬基礎嚴重裸露，有危及橋梁安

全之虞峙。

5.2.2 災害狀況通報

工務段經查詮確認橋吾吾災情時，應即將勘奎結呆包含橋梁名稱、里程、受

損部位及損壞狀況或影響橋系安全狀況等，並初步研判是否有擴大之虞，回報

段長(或副段長)及值日人員，並依照「交通部臺灣區國這高速公路局工程處重大

災害配合處理要點」規定辦理通報，另災情研判符合重大災害者，應 /!pi通報成

立緊急應變小組。

5.3狀況之處置

5.3.1警戒時機

工務段遇有下列狀況 (1) 及狀況 (2) 時，應派員勘查確認轄區橋梁設施狀

況後，依規定辦理通報外，並應提升特別巡奎頻率，直至狀況解除止。

(1)氣象局發布陸上颱風警報、豪兩特報、氣象局網站公告雨量資料或上游河

川、水利設施管理單位通報，轄區工務段研判河川水位有漲高之虞。

(2) 遇用路人、當地居民、警政單位通報或工務段特別巡查發現河川水流;為

急，水位急速上升。

上述水位狀況經勘查認定有接近或達下列橋梁警戒水位峙，應指派專人定點

警戒監看，並完成封橋人員、機具與器材之整備，並於河川水位達封橋水位時進

行封橋作業，以避免用路人遭受生命與財產之損失。

(a) 無沖刷之橋祭(橋基未裸露者) : 

警戒水位: llE察底淨空 2.0 公尺

(b) 有沖刷之橋梁(橋基裸露者) ，警戒水位應於每年非況期期間，勘奎

現況檢討調整之。

(3)經橋梁檢測、養護巡奎或接獲其他單位或人員通報，發現橋梁結構或橋基

保護設施產生異常變化，經勘研確認橋梁未達災害狀況，惟認定應提升巡

查或檢淚1頻率或指派專人加強警戒監看者。

5 .3 .2 封橋時機

工務段經查證確認有下列狀況危及橋祭結構安全之虞峙，應由工務段段長

(或其指定代理人)請示工程處處長(或其指定代理人)後，視現況採行必要之

交維設施佈設、交通管制疏導、訊息宣導並進行封橋作業等緊急處置，另依規定

辦理通報，以防範或降低因橋梁災害引致用路人生命財產之損失及交通街擊。

(1)河川水位達封橋水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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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無沖刷之橋梁(橋基未裸露者) : 

封橋水位:距梁底淨空1.0 公尺

(b) 有沖刷之橋梁(橋基裸露者) ，封橋水位應於每年非況期期間，勘查現

況檢討調整之。

(2) 水位雖未達封橋水位，橋台、橋主ft有傾斜、下陷及土石淹沒之異常狀況。

(3) 強烈地震後，發現橋面版伸縮縫間隙過大，橋面版隆起、斷裂(落) ，橋

台、橋敬傾斜、下陷等有立即性危險，需緊急封閉橋梁進行檢查。

(4) 為防範或降低其他有(無)預警之天然災﹒害或人為事故等事件造成橋梁災

害引致用路人生命財產之損失者。

5.3 .3 恢復通行

工務段應於橋梁危險因素消除且派員檢查並確認橋梁安全無虞後，由工務段

段長請示工程處處長後，利用資訊可變標誌或警察廣播電台等既有可用之設施或

媒體，告知用路人恢復車輛通行。

5.4交通管制及正在導

5.4.1 無需辦理交通管制時:轄區工務段經目視巡奎橋系時，發現橋哥哥結構無安全之虞

時，應即於彩響行車之車道旁佈設警示燈(帶) ，並以資訊可變標誌告示訊息，

籲請駕駛人注意路況。

5.4.2 需辦理交通管制時:轄區工務段經目視巡查或儀器檢測峙，若橋蔡無安全之虞'

惟影響部分車道交通安全峙，工務段應 ~r考量搶修作業需求，於該等車道後方佈

設切換車道指示牌、交通錐、拒馬及警示燈等交維設施，將災區隔離，並利用資

訊可變標誌提醒用路人變換車道，小心駕駛 o

5.4.3單向或雙向交通中斷時:工務段經目視巡查或儀器檢測峙，發現影響橋梁安全

時，應派員將受災公路橋梁封閉阻絕、警示，並協請公警單位將橋址路段土下兩

端交流道入口封閉管制，禁止車輛進入，並利用資訊可變標誌及透過警察廣播電

台等媒體，將訊息告示民眾及用路人，請災害路段鄰近車輛提前下交流道改道行

駛或籲請民眾避開奎塞~f.主繞道行段，以疏導車流。

5.5 交通維持及改道計畫

5.5.1工務段平時應建妥各交流道間之「替代道路導引圓 J '放置服務區宣導櫃提供氏

眾索閱，俾於發生重大災害時，利用資訊可變標誌;及透過警察廣播電臺協助用

路人改道行駛運用，上開「替代道路導引圓」之修正由工務段配合現況適時辦

理。

5.5.2 公路交通未阻斷時，得考量按交通狀況，諸國道公路警察局協助進行相關交通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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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措施，施工時庭、依本局「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」布設交維設施。

5.5.3公路交通阻斷時，轄區工務段應依已建置之「替代道路導引國」並參照本局「施

工之交通管制守則」擬兵改道計畫通報奉准後，協調替代道路主管機關、公警單

位、地方警察單位配合管制交通，並於相關交叉路口布設道路導引標誌、拒馬、

警示燈等設施，及利用資訊可變標誌及透過警察廣播電臺等進行宣導。

5.6 災害處理

5.6.1 救災人員及機具整備

(1)工程處及工務段平時即應建置災害通報及救援(吉堇)支援單位暨國軍支援救

災單位等聯絡窗口電話資料，俾利災害通報及請求救援。

(2) 工務段平日應妥善養護及存放搶修機具、器材，俾利救災運用，並視需要

訂定救災契約廠商或建立協力廠商名單，以增加橋梁搶修能量。

5.6.2 搶修(通)原則

(1)災害發生時轄區工務段應即規劃搶修作業，其規劃應以避免災害擴大及儘

速恢復交通為原則。

(2)轄區工務段應對災害設施之受損面緊急施以妥通之防護措施，並派員警戒。

5.6.3緊急搶修(通)

(1)無需實施交通管制時，施以適當處置如路面修楠、引道級配填實、堆置砂

包，及擺設交通錐、警示燈(帶)等，防止災害擴大。

(2) 災情需實施交通管制時:

(a) 轄區工務段除協請公警局管制交通外，同時布設簡易阻絕及警示設施進

行交通維持並派員我護，並利用資訊可變標誌或警察廣播電台等既有可

用之設施或媒體，告知用路人緊急搶修資訊。

(b) 完成簡易阻絕及警示設施后，應儘迷依本局「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 J'

辦理交通維持設施布設並派員戒護。

(c) 損壞狀況可立即搶通峙，應 ~p通知協力廠商進行搶通，完成搶通後，依

程序通報並利用資訊可變標誌告知用路人恢復通車。

5.6.4橋吾吾結構受損致交通全阻斷短間內無法恢復通車時，即擬定修復計畫反革呈序辨

理，緊急時依規定程序向軍方申請支援救災。

5.7.修復計畫

5.7.1勘災及修復評估

受損橋采若無法即時修復，由工程處陳報本局及通知相關單位派員會同勘

查(必要特邀請技術顧問公司、專家及學者) ，研商修復方案，並製作勘查報告(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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拍照、及會勘紀錄) ，由工務段擬妥修復計畫。

(1)上郁結構(大梁、橋面版)受損，需縮短通車時間峙，得依殘留之下部結

構，採購簡單 I 型鋼梁，調運至現場組裝修復橋梁。

(2) 單處下部結構(敬柱、基礎)受損，拆除該處橋梁同時，改以型鋼、混凝

土複令式材料建構敬柱基礎，並配合簡單 I 型鋼梁上部結構修建，以縮短

通車時間。

(3)多處橋敬及上部結構受損峙，可專案向;可川主管機關申請在包築跨河臨時便

道，切換改道後，於1手、處重建新橋。

5.7.2 修復計畫

6.0 表格

修復計畫{含設計圓、預算書及施工計畫)按其預算金額，依局頒權貴劃分及

行政程序辦理，並發包施工，施工時依本局「施工之交通管制守則」布設交維設

草包 。

6.1 交通部臺灣區國道高速公路局工程處災害通報單

6.2 公路災害、搶通報告表

7.0 J'(H牛

7.1 工程處橋祭緊急應變小組

7.2工務段橋梁緊急應變小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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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010-1 
版本: 3 (98.06) 

橋果災害應變處理

高
公
局

局就程 21010-1

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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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
位

工
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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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
務
段
(
所
)

6.1通報公警

單位管制交

通，另造過

α~S 及警察
廣播電臺等媒

介告知用路人

單單l←區盟」
h 

J 

J.工務段接獲本路橋染

異常狀況通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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封橋標率作業流程局流程 21010-2

7.1【按規定程序通報】
發送簡訊

電話、傳真通報災情

登錄網站

發布新聞

路況語音錄製

否

7. 【安全維護措施】

橋頭布設警示帶

封閉上下(車紛交流進入口區道

規劃設置替代路線

警察單位協助維持交通

12 【恢復通行】
安全設施撤除

按規定程序通報

72 【聯繫樹句機關】

警察單位

消防單位

醫療單位

民間救難單位
轄區地方機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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